
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
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

陳怡佑



課程目的

瞭解職業安全衛生法中學校設施設備的危害重點。
推動及維護校園場所安全衛生，對於校園設施設備
等環境之安全認知，提升安全衛生知能，落實零災
害、零事故之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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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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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概念

安全衛生管理、職災案例探討與預防



職業安全衛生概念



立法目的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條

為防止職業災害，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，特制定本法；
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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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文55條

職業安全衛生法



保護對象：工作者?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1款

指勞工、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
督從事勞動之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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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者定義
勞工(廣義)
指 受 僱 從 事
工 作 獲 致 工
資者

自營作業者
獨立 從事勞
動或 技藝工
作， 獲致報
酬， 且未僱
用有酬人 員
幫同工作者

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
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
與事業單位無僱傭關係，
於其工作場所從事勞動或
以學習技能、接受職業訓
練為目的從事勞動之工作
者(如派遣工、技術生、
建教合作班之學生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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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?
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第3款
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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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主
指學校之法人及法人之代表人

事業經營
負責人

指學校之經營負責人



身分認知
什麼時候會被歸類為勞工?
在校園中凡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，不論其
職稱 ，工作期間⾧短及專職或兼職，均屬職業
安全衛生法所稱之勞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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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權利、責任及義務
權利
○ 知道可能遭遇危害的權利
○ 參與提供意見的權利
○ 拒絕危險工作的權利

責任-照顧其本身及其他工作人員的安全
義務
○ 接受體格及健康檢查的義務
○ 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義務
○ 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的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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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範圍
本法適用於各業。
但因事業規模、性質及風險等因素，中央主管機關得
指定公告其適用本法之部分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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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 4 條

學校已全面
適用

職業安全衛生法

適用各業



補充-行業分類標準
行業名稱及定義
P大類 - 教育服務業 85中類 - 教育服務業
從事正規教育體制內各級學校（含學前教育、小學、中學、職業學校、大專校院及特殊
教育）與正規教育體制外各種專業領域之教育服務，以及不具教學性質之教育輔助服務
之行業。上課地點可能在學校、教室或透過廣播、電視、網路、函授或其他通訊方式。
授予學位證書之軍事學校及法務機構附設學校，亦歸入本類。

小類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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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1小類 - 學前教育事業
852小類 - 小學
853小類 - 中學
854小類 - 職業學校
855小類 - 大專校院

856小類 - 特殊教育學校
857小類 - 其他教育服務業
858小類 - 教育輔助服務業



學校危害風險分級
第二類事業

 大專院校、高級中學、高級職
業學校等之實驗室、試驗室、
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(含試驗
船、訓練船)。

 大專校院有從事工程施工、品
質管制、進度管控及竣工驗收
等之工作場所。

第三類事業
第 ㇐ 、 二 類 以 外 之
事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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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 業 勞工人數 管理人員(人數) 
編制

性質 

管理 
單位 

備  註 

(

中

度

風

險) 

第

二

類

事

業 

事業 

單位 

5 人以下 丁種主管(1) － －  
6 人以上 

未滿 30 人者 丙種主管(1) － －  
30 人以上 

未滿 100 人者 乙種主管(1) － －  

100 人以上 
未滿 300 人者 甲種主管(1) － －  

300 人以上 
未滿 500 人者 甲種主管(1)+管理員(1) 至少1

人專職 
一級 
單位 

 

500 人以上者 甲種主管(1)+安(衛)師(1)+管理員(1)  

總機構 
500 人以上 

未滿1000人者 甲種主管(1)+管理員(1) 專職 一級 
單位 

甲種主管免專職 

1000人以上 甲種主管(1)+安(衛)師(1)+管理員(1) 專職 甲種主管免專職 

(

低

度

風

險) 

第

三

類

事

業 

事業 

單位 

5 人以下 丁種主管(1) － －  
6 人以上 

未滿 30 人者 丙種主管(1) － －  
30 人以上 

未滿 100 人者 乙種主管(1) － －  
100 人以上 

未滿 500 人者 甲種主管(1) － －  

500 人以上者 甲種主管(1)+管理員(1) － －  

總機構 3000 人以上者 甲種主管(1) +管理員(1) 專職 
管理 
單位 

甲種主管免專職 

 

勞工人數之計算：

包含原事業單位及其承攬人、再承攬人之勞工及其
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勞動之人員，
於同一期間、同一工作場所作業時之總人數。(職業
安全衛生管理辦法第3之2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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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、機械、設
備、原料、材料、
化學品、氣體、蒸
氣、粉塵

勞
動
場
所

工
作
者

職業災害之定義
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2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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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對於工作場所如發生職業災害時，應即採取
必要的急救、搶救措施。

• 如屬 應通報之職業災害 ，應於八小時內通
報勞動檢查機構。

• 除必要之急救、搶救外，雇主非經司法機關
或檢查機構許可，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。

職災處理 - 事發當時
雇主責任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7條



1.發生死亡災害。
2.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。
3.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㇐人以上，且需住

院治療。
4.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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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通報之職業災害
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7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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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、分析及作成紀錄。
•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，雇主應依規定填載

職業災害內容及統計，按月報請勞動檢查機構
備查，並公布於工作場所。

職災處理 – 事發後

雇主責任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37、38條



事業單位勞動場所若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所定之職
業災害，雇主應依法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
(https://insp.osha.gov.tw/labcbs/dis0001.aspx)



非屬雇主依職安法第37條第2項所列應通報重大職業災
害者，得至災保法第73條所設之
職業傷病通報系統 https://nodis.osha.gov.tw/



未依規定通報或填報
未於明知或可得而知已發生規定之職業災害事實起8小時內通

報勞動檢查機構，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條第2項規定，依
同法第43條第2款規定，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之罰
鍰。
未依規定填報者，經通知限期改善而不如期改善，依同法第4

5條規定，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之罰鍰。

上下班通勤中發生之交通事故，無須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
條第2項規定，於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。



職業災害通報目的
 防止類似或相同職業災害發生。
 罹災人員的善後。
 探討災害原因及擬訂防止對策。
 收集災害相關資料作為統計分析研究之根據，並做為宣

導及教育訓練之資料。
 釐清災害責任歸屬等。



工作場所職業災害
調查結果表
發生事故

會同勞工代表實
施調查、分析

紀錄留存備查



間接原因 基本原因

不安全的
行為(動作)

佔88%

不安全的
環境(狀況)

佔10%

雇主管
理缺陷

原因分析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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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原因

能量
釋放

危害物
暴露

事故

職業
災害



災害類型
墜落、滾落
跌倒
衝撞
物體飛落
物體倒塌、崩塌
被撞
被夾、被捲
被切、割、擦傷
踩踏(踏穿)
溺斃

與高溫、低溫之接觸
與有害物等之接觸
感電
爆炸
物體破裂
火災
不當動作
其他
無法歸類者
交通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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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
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，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，採取
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，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
害。
機械、設備、器具、原料、材料等物件之設計、製
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，應於設計、製
造、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，致力防止
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，發生職業災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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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評估
係指辨識、分析及評量風險之程序
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2項
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行細則第31條
 勞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風險評估技術指引

均採 TOSHMS 相同的用語與定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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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出潛在危害?

28

(㇐)尋找關鍵點

(二)辨識危害及後果

(三)確認現有防護設施

(四)評估危害的風險

(五)決定降低風險
的控制措施

(六)確認採取控制
措施後的殘餘風險

風險評估



符合規定之必要設備及措施 1
1. 防止機械、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
2. 防止爆炸性或發火性等物質引起之危害
3. 防止電、熱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
4. 防止採石、採掘、裝卸、搬運、堆積或採伐等作業中引起

之危害
5. 防止有墜落、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

害
6. 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
7. 防止原料、材料、氣體、蒸氣、粉塵、溶劑、化學品、含

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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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責任(ㄧ)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



符合規定之必要設備及措施 2
8. 防止輻射、高溫、低溫、超音波、噪音、振動或異常氣壓

等引起之危 害
9. 防止監視儀表或精密作業等引起之危害
10.防止廢氣、廢液或殘渣等廢棄物引起之危害
11.防止水患、風災或火災等引起之危害
12.防止動物、植物或微生物等引起之危害
13.防止通道、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
14.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、採光、照明、保溫或防濕等引起之

危害 6_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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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責任(ㄧ)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



補充
◎動物園工作人員遭猛獸咬死
◎洋蔥採收人員因真菌感染造成失明
◎醫事人員遭針扎造成愛滋病、B、C型肝炎感染
◎生物實驗室工作人員可能遭微生物感染
◎畜牧業工作人員可能發生寄生蟲感染，或遭蜜蜂、紅 火蟻等

昆蟲叮咬傷
◎從事戶外工作虎頭蜂螫危害預防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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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衛生必要措施
㇐、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
二、輪班、夜間工作、⾧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

發疾病之預防
三、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

預防
四、避難、急救、休息或其他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

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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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責任(ㄧ)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2項

新
興
工
作
相
關
疾
病



四大計畫
過負荷預防（職安法第6條）

針對輪班、夜間工作、⾧時間工作，提供健康管理措施，避

免因異常工作負荷而促發腦、心血管相關疾病。

輪班工作：指事業單位之工作型態需由勞工於不同時間輪替工作，且其工
作時間不定時日夜輪替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。
夜間工作：指工作時間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內，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。
⾧時間工作：指近6個月期間，每月平均加班工時超過45小時者。
雇主應依「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」第324條之2規定配置有醫護人員從
事勞工健康服務者，應就勞工作業環境特性、工作形態及身體狀況，參照
中央公告之相關指引，另訂定「異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」。



四大計畫
人因性危害預防（職安法第6條）

對於重複性之作業，避免因姿勢不良、過度施力及作業頻率
過高等，促發肌肉骨骼疾病。

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 100以上者，雇主應依職業安
全衛生設施規則第324條之1規定，就作業特性及風
險，參照中央公告之相關指引，另訂定「人因性危
害預防計畫」。
勞工人數<100人，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。



四大計畫
母性健康保護（職安法第30、31條）

針對懷孕、分娩後㇐年內，尚在哺乳之女性工作者，給予母性保護、危害評
估與控制、醫師面談指導、風險分級管理、工作適性安排及其他相關措施，

以確保懷孕、產後、哺乳女性員工之身心健康。

https://ohsip.osha.gov.tw/images/logo.png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工健康照護資訊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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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 100 人以上者，雇主應另
依勞工作業環境特性、工作型態及身體狀況，訂定母
性健康保護計畫，並據以執行。
勞工人數<100人，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。



四大計畫
不法侵害預防（職安法第6條）

預防工作時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，如言語、肢
體或性別暴力等，提供事件後續處理等協助。
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工健康照護資訊平台https://ohsip.osha.gov.tw/index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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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應依勞工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，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
之相關指引，訂定「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」，並
據以執行。

勞工人數<100人，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。



不法侵害預防
 雇主對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

之預防，應妥為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。
 若雇主未依上開規定採取預防措施，工作者得依職安

法第39條申訴，勞動檢查機構將實施檢查，惟尚無涉
個案調查、處理及因果關係認定。

 職安法施行細則第11條，明定不法之侵害由各該管主
管機關或司法機關調查或認定。工作者若於勞動場所
遭遇不法侵害，該事件個案所觸犯或違反之法律事實，
需請該權責單位查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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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工健康照護資訊平台https://ohsip.osha.gov.tw/index.aspx



危害預防三步驟

認知 評估 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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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安過失
刑法~應注意、能注意、而不注意
雇主~應防止、能防止、而不防止
勞工~應避免、可避免、而不避免

統計發現98%的意外傷害是可預防

事前預防?   VS   事後後悔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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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失致死
刑法276第2項

◦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，處2年以下
有期徒刑、拘役……。

◦ 從事業務之人，因業務上之過
失犯前項之罪者，處5年以下有
期徒刑或拘役，…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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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衛生管理、職災案例
探討與預防



㇐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辦理時機：
新僱勞工。
在職勞工變更工作前。

但工作環境、性質與變更前相當者，不限。

※無㇐定雇主勞工及其他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
督從事勞動之人員比照勞工，接受㇐般安全衛生
教育訓練。

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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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位學習時數
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，事業單

位之勞工上網學習，取得認證時數後，得採認為㇐般安全衛生教育
訓練時數。(無2小時時數之限制)。
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https://isafeel.osha.gov.tw/mooc/index.php

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，其時數
至多採認2小時。
 如勞動部「全民勞教e網」建置之「㇐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」網路

教學課程
 事業單位預先錄製以線上學習方式辦理㇐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並將

其錄製之網路教材送勞動部（職安署）且經認可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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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或認可之㇐般職業安全
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於何處上課？
㇐、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，意指為職
安署建置之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內所開設，且註記得採認㇐般安全
衛生教育訓練時數之課程，事業單位之勞工上網學習後，得採認為職業安
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17條之訓練時數，且無2小時時數之限制。職業安
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https://isafeel.osha.gov.tw/mooc/index.php

二、另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網路教學課程，則係指
經勞動部認可之課程，如勞動部「全民勞教e網」建置之「㇐般職業安全衛
生教育訓練」網路教學課程，亦或是事業單位預先錄製以線上學習方式辦
理㇐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並將其錄製之網路教材送勞動部（職安署）且
經認可後，勞工於前開平台或教材上網學習，其時數至多抵充2小時。

參考職安署常見問答https://www.osha.gov.tw/1106/1196/10101/34667/34519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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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參考111.5.26『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指導原則』

自動檢查之紀錄及必要措施
訂定自動檢查計畫：包括定期檢查、重點檢查及機械設備

之作業檢點之實施。（第79條）

定期檢查、重點檢查紀錄保存3年。（第80條）

事業單位提供承攬人或再承攬人使用之機械、設備或器具，
得約定由該承攬人實施定期檢查及重點檢查。（第84條）

承租、承借機械、設備或器具者 ，得約定由出租人、出
借人實施自動檢查。（第85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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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、轉軸、
齒輪、帶輪、飛輪、傳動輪、
傳動帶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
分，應有護罩、護圍、套胴、
跨橋等設備。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第 43 條 第 1 項

未設防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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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被夾、被捲」

衝床傳動裝置 空壓機傳動裝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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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對於使用動力運轉之機械，
具有顯著危險者，應於適當位
置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
裝置，立即遮斷動力並與制動
系統連動，能於緊急時快速停
止機械之運轉。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第 45 條

明顯標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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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對於勞工操作或接近運轉
中之原動機、動力傳動裝置、
動力滾捲裝置，或動力運轉之
機械，勞工之頭髮或衣服有被
捲入危險之虞時，應使勞工確
實著用適當之衣帽。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第 279 條

衣著應合身
(安研所教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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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物體倒塌、崩塌」

物品堆置不當 物品堆置不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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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對於扇風機之葉片，有
危害勞工之虞者，應設護網
或護圍等設備。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第 83 條

設置護網、護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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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被夾、被捲」

伸手可及之扇風機
未設置護網或護圍

伸手可及之扇風機
未設置護網或護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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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被夾、被捲」

鑽孔機 鑽孔機

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8條

雇主對於本條所列機械部分，其作
業有危害勞工之虞者，應設置護罩、
護圍或具有連鎖性能之安全門等設
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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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心機械注意事項
每年依規定定期實施檢查

離心機械，應裝置覆蓋及連
鎖裝置，覆蓋未完全關閉時
無法啟動。
自離心機械取出內裝物時，
操 作 前 應 使 該 機 械 停 止 運
轉。
不得超越該機械之最高使用
回轉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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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感電」

未設漏電斷路器 延⾧線不當使用

57



「感電」

插座老舊 電線不當搭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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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感電」

絕緣脫落、破損未設於開關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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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感電」

開關箱未設中隔板 電線未設護調或架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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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使用之電氣器材及電線等，
應符合國家標準規格。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第 239 條

認證標章

61

第 239 條之1(108.04.30 修正)

雇主使用之電氣設備，應依用戶
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規定，於非帶
電金屬部分施行接地。



雇主為避免漏電而發生感電危害，應依下列狀況，於各該電動機
具設備之連接電路上設置適合其規格，具有高敏感度、高速型，
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：

㇐. 使用對地電壓在㇐百五十伏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
機具。

二. 於含水或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潤之潮濕場所、金屬
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
動機具。

三. 於建築或工程作業使用之臨時用電設備。

職業安全衛生設規則

第243條 108.04.30 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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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對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，有接觸絕緣被覆
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、設備之虞者，應有
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
施。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第 246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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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護措施

中隔板、分路標示 防護踏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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漏電斷路器樣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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漏電斷路器

插座型漏電斷路器 設置於各分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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飲水機

飲水機電源分路應裝
漏電斷路器

增設漏電斷路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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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築或工程興建之臨時用電設備。
 游泳池、噴水池等場所水中及周邊用電設備。
 公共浴室等場所之過濾或給水電動機分路。
 辦公處所、學校和公共場所之飲水機分路。
 住宅、旅館及公共浴室之電熱水器及浴室插座分路。

漏電斷路器相關規定-1
那些用電設備或線路除施行接地外，並在電路上或該等
設備之適當處所裝設漏電斷路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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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陽台插座及離廚房水槽1.8公尺以內之插座分路。
 辦公處所之沉水式用電設備。
 裝設在金屬桿或金屬構架之路燈…等。
 慶典牌樓、裝飾彩燈。
 由屋內引至屋外裝設之插座分路。
 其他設於潮濕場所之用電設備或線路等比照辦理。

漏電斷路器相關規定-2
那些用電設備或線路除施行接地外，並在電路上或該等
設備之適當處所裝設漏電斷路器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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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氣室安全：隔離、警示標示、人員管制(上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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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電維修作業

切斷電源(開關箱、配
電盤)
並施以開關加鎖之安
全措施

並懸掛「停電作業中
禁止操作」等警告標
示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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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、上油、檢
查、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
之虞者，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
送料。為防止他人操作該機械之
起動等裝置或誤送料，應採上鎖
或設置標示等措施，並設置防止
落下物導致危害勞工之安全設備
與措施。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
第 57 條 第 1 項

上鎖、標示
(OSHA圖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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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磨機 、研磨輪，應注意!! 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62條

不得超過規定最高使用周速度。

研磨輪使用，除該研磨輪為側用外，不得使用側面。

應於每日作業開始前試轉一分鐘以上。

研磨輪更換時應先檢驗有無裂痕，並在防護罩下試轉三分鐘以上 。

設動力遮斷裝置-防
護標準105

設工作物支架-防
護標準107

在明顯處研磨機標
示規定事項 -防護
標準118

研磨輪設護罩-防
護標準95

加工機械上設置護
罩或護圍-設施規則
55

職安署教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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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墜落、滾落」

水塔、鍋爐油槽設置不當
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

鍋爐油槽設置不當
未設置安全上下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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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8 條
雇主對勞工於高差超過1.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時，
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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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對於使用之移動梯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具有堅固之構造。
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、腐蝕等現象。
寬度應在三十公分以上。
應採取防止滑溜或其他防止轉動之必要措施。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第 229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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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安署教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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雇主對於使用之合梯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具有堅固之構造。
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、腐蝕等。
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75度以內，且兩梯腳間有金屬等硬質繫材扣

牢，腳部有防滑絕緣腳座套。
有安全之防滑梯面。
雇主不得使勞工以合梯當作二工作面之上下設備使用，並應禁止勞

工站立於頂板作業。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
第 230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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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同作業

80

職安署教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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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4 條
雇主對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
份，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，應設有適當強度
之圍欄、握把、覆蓋等防護措施。
雇主為前項措施顯有困難，或作業之需要臨時將圍
欄等拆除，應採取使勞工使用安全帶等防止因墜落
而致勞工遭受危險之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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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處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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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頂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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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安署屋頂宣導影片



項目 法規
高空工作車作業規範 設施規則第116條、128-1條~128-8條、263條

自動檢查、作業檢點 管理辦法第15-1條、15-2條、50-1條

工作場所及通路 設施規則第21-1條、21-2條、280-1條

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規則第14條、17條、18條

墜落防止 設施規則第226條、228條、281條

高架作業管理 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第4條、8條

高空工作車相關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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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法前
㇐般安全教育訓練
3+3小時 (㇐般安衛+高空)

修法後
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
16小時

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教育訓練

111年7月7日後

課程內容 時數

高空工作車相關法規 1小時

高空工作車構造基礎及原動機相關知識 3小時

高空工作車作業裝置使用及運轉相關知識 4小時

高空工作車操作實習(含垂直升降型及車載型) 8小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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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規則第128條之9規定緩衝期限

勞動部111年8月12日勞職授字第1110204391號令
增訂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28條之9規定，要求
雇主對於高空工作車，應指派經特殊作業安全衛生
教育訓練人員操作，且考量新增職類開辦初期訓練
量能有限，爰給予合理緩衝期限，該條文並定自113
年1月1日施行。除申訴及職業災害案件調查等檢查
外，原則以實施宣導輔導為主。



፠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㇐次。

፠應每月依規定定期實施檢查㇐次。

፠應於每日作業前對作業裝置之性能實施檢點。

高空工作車檢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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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跌倒、滑倒」

地板濕滑 通道濕滑、動線受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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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性化學品管理
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，應予標示、製備
清單及揭示安全資料表，並採取必要之通識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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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缺失態樣

92

標示格式不符 未有中文標示



常見缺失態樣

93

標示破損不清 未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



危害性化學品分類、圖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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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理性危害

健康危害

環境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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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示之格式

名稱：
危害成分：
警示語：
危害警告訊息：
危害防範措施：
製造者、輸入者或供應者：
(1)名稱 (2)地址 (3)電話
※更詳細的資料，請參考安全資料表

註：
危害圖式、警示語、危害警告訊息
依附表㇐之規定。
有二種以上危害圖式時，應全部排
列出，其排列以辨識清楚為原則，
視容器情況得有不同排列方式。



安全資料表

安全資料表(Safety data 
sheet，SDS)其目的在於
提供勞工比較詳細的安全
衛生注意事項，它好比是
化學品的身份證。
每3年適時檢討更新。
更新紀錄保存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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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資料表存放與運用
平日放在顯眼且大家都知道的地方。
使用操作者應該先看過物質安全資料表，並依照建
議操作方式使用及儲存化學物質主要危害特性危害
預防方法及防護具選用使用及廢棄注意事項
緊急狀況發生時，可按照說明進行緊急應變(急救、
清理、善後方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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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品儲存原則
避免堆積過多、過量的化學藥品。
分類、分級儲存有火災、爆炸及毒氣外洩之虞的化學品
與原物料。
避免懸空或有潛在傾倒危險的藥品儲櫃設計及使用，應
使用固定式化學藥品儲存櫃。
使用小量體積的化學品存放容器。
避免化學儲存區域內存在點火源。
遵照廢液相容表妥適儲存廢棄化學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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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壓氣體容器注意事項
高壓氣體鋼瓶有無橫置及妥善固定
各種錶壓是否正常
鋼瓶儲存間是否有易燃物
各種鋼瓶成分是否標示清楚
檢查接頭部份有無溢洩
鋼瓶儲存間之溫度是否超過 40°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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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urphy‘s Law 莫非定律

Anything that can go 
wrong will go wrong.
凡事只要有可能出
錯，往往會朝不好的
方向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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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自維
基百科



新修法令參考
1.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(110年4月30日修)

2.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(110年7月07日修)

3.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(110年9月16日修)

4.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(110 年11月05日修)

5.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(110年12月22日修)

6.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(111年1月05日修)

7.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機構與其顧問服務人員之認可及管理規則 (111年1月24日修)

8.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細則 (111年3月11日修 )

9.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指導原則(111年5月26日修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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